于财购诉字〔2019〕号

关于对赣州市隆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都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信息系统集成实施项目（采购项目编号：GZlX2019-YD-G008-1）”的政府采购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习友路3366号

联系人：齐航         电话：13365798944

被投诉人1：于都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地址：于都县人民政府院内

联系人：张琼生       电话：07976214599

被投诉人2：赣州市隆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于都县爱莲南路60号
联系人：陈海荣       电话：07976299308

第三人：浙江华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科技园西园二路9号2幢8楼

    因认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于都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政府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lX2019-YD-G008-1，以下简称“本项目”），在法定时限内向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进行质疑；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投诉人在法定时限内向我机关投诉，经审查《投诉函》内容，我机依法予以受理。

    一、所投诉事项和主要主张

    投诉人在《投诉函》中认为本项目中标供应商浙江华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所响应的型号为“RG-S5750C-28SFP4XS-H RG-PA70I*2”的核心交换机不支持外接12V冗余电源接口，不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应认定虚假应标，取消该第三人中标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经核实，本项目采购控制价4456862.77万元，开标当天共有5家供应商参与投标，第三人以最低报价（3005979万元）并以综合得分第一取得中标资格。

    三、投诉事项处理情况

    处理投诉期间，我机关查阅了第三人投标文件，并依法要求第三人对所投诉事项予以答复，第三人按程序进行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资料；此外，为保证公平公正处理投诉事宜，维护各当事人合法权益，我机关还组织多名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赴第三人所在地，对其响应的核心交换机进行了现场调查。本投诉事项现已调查完结。

四、处理意见

经核实，我机关确认第三人本项目所投型号为“RG-S5750C-28SFP4XS-H RG-PA70I*2”的核心交换机，配备了外接12V冗余电源接口，产品有3C标志和入网许可标示。本机关认为投诉人所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决定予以驳回。

综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等法律法规规定，我机关认定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决定予以驳回。认定第三人本项目中标结果真实有效。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在6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在18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2019年11月25日

主送：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抄送：于都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赣州市隆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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